关于公布2009年晋江市公开招聘职业教育教师体检合格人员名单及办理相关聘用手续的公告
现将2009年晋江市公开招聘职业教育教师体检合格人员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根据《晋江市2009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办教师的公告》精神，考生对体检结果有疑义的，可在体检结果公布三天内（即8月10日下午下班前）向晋江市教育局人事科提出复检书面申请，到招聘领导小组指定的医院复检一次，以复检的结果为准；未在规定时间提出复检书面申请或复检不合格的考生即取消聘用资格。

体检合格人员应于8月10日（星期一）上午到晋江市教育局人事科办理聘用手续（应届毕业生应携带就业推荐表和就业协议书原件，往届毕业生还应携带毕业生报到证原件；在职人员办理相关调动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聘用资格。
近期，将组织对体检合格者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考生在校及待业期间各方面的表现，以及计生和综治等情况，考核形式主要为查阅个人档案，考核合格者方能聘用。若报考者在应聘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则取消其聘用资格。
附件：晋江市2009年公开招聘职业教育教师拟聘用人员体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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